仲裁案件合并审理申请书
德阳仲裁委员会：

贵委受理的申请人  

、  

、  

与被申请人  

  

关于  

纠纷仲裁案件【受案编号：（   ）德仲字第  
至  
号】，现双方当事人为降低仲裁成本，根据《德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共同申请对上述案件进行合并审理，仲裁裁决单独作出。
申请人：

年  月  日

被申请人：

年  月  日

